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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次重组完成前，蔺尚举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重组完成后，蔺尚举将成为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的股东。

４

、蔺尚举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本次重组完成前，蔺尚举没有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本次重组完成后，蔺尚举将视需要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５

、蔺尚举最近五年内受处罚情况

蔺尚举先生已出具声明函：本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仲裁。

（九）戚涛

１

、基本情况

姓 名 戚涛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５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０１２３ＸＸＸＸ

通讯方式

１３８０８０９７ＸＸＸ

通讯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

２９

号

家庭住址 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

２９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２００８

年至今 成都嘉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持有成都嘉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３３％

股权

２

、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戚涛先生除投资盛和稀土外，其余下属企业情况如下：

行业 名称

成立

时间

注册资

本

实收资

本

法定代表

人

主营业务

持股比

例

化工

成都嘉诚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０

万元 朱云先

批发、零售：化工成品（不含危险品）、普通及电器

机械、建辅建材、计算机及配件、五金交电、生产销

售：工业及民用清洁剂系列

３３％

３

、戚涛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说明

本次重组完成前，戚涛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重组完成后，戚涛将视需要成为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的股东。

４

、戚涛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本次重组完成前，戚涛没有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本次重组完成后，戚涛将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

５

、戚涛最近五年内受处罚情况

戚涛先生已出具说明函：本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仲裁。

（十）朱云先

１

、基本情况

姓 名 朱云先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６１０１１３１９６７１１０４ＸＸＸＸ

通讯方式

１３８０８０５２ＸＸＸ

通讯地址 成都市玉林南路

３

号

家庭住址 成都市玉林南路

３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２００８

年至今 成都嘉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持有成都嘉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３４％

股权

２

、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朱云先先生除投资盛和稀土外，其余下属企业情况如下：

行业 名称

成立

时间

注册资本

实收资

本

法定代表

人

主营业务

持股比

例

化工

成都嘉诚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０

万

２００

万元 朱云先

批发、零售：化工成品（不含危险品）、普通及电器机

械、建辅建材、计算机及配件、五金交电、生产销售：

工业及民用清洁剂系列

３４％

３

、朱云先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说明

本次重组完成前，朱云先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重组完成后，朱云先将成为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的股东。

４

、朱云先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本次重组完成前，朱云先没有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本次重组完成后，朱云先将视需要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５

、朱云先最近五年内受处罚情况

朱云先已出具说明函：本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仲裁。

第四节 本次重组的交易标的

一、拟出售资产基本情况

太工天成向焦炭集团出售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负债（含或有负债）、业务及附着于上述资产、业务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包括

承接相关人员的义务）。

（一）置出资产最近三年一期财务状况

１

、 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母公司）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０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８０

，

４７８．８９ ８３

，

３０９．０１ ９８

，

６７１．１４ １０４

，

５５４．５０

其中：流动资产

４１

，

１０４．３８ ４４

，

１５７．２９ ５４

，

２２５．７６ ５９

，

９３９．４７

非流动资产

３９

，

３７４．５１ ３９

，

１５１．７１ ４４

，

４４５．３７ ４４

，

６１５．０３

总负债

６７

，

９２８．７３ ６２

，

９３３．３９ ６５

，

２７９．６５ ６３

，

９１８．９１

其中：流动负债

５

，

９５８．１８ ７

，

２８３．３９ ９

，

５７９．６５ ６３

，

１５８．９１

非流动负债

６１

，

９７０．５５ ５５

，

６５０．００ ５５

，

７００．００ ７６０．００

净资产

１２

，

５５０．１６ ２０

，

３７５．６１ ３３

，

３９１．４８ ４０

，

６３５．６０

资产负债率

８４．４１％ ７５．５４％ ６６．１６％ ６１．１３％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 １５６．６ １

，

８５０．７１ １６

，

２６７．６０

利润总额

－７

，

７０５．２５ －１３

，

１９２．６３ －７

，

２４４．１１ １

，

７９６．６１

净利润

－７

，

８２５．４６ －１２

，

９５３．０２ －７

，

２４４．１１ １

，

７４５．７６

注：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为经立信审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为经中瑞岳华审计数据。

２

、最近三年利润分配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内未进行利润分配。

３

、三年盈利同比变动超过

３０％

情况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亏损，主要原因是主营业务经营业绩持续下滑，以及受历史遗留问题等影响，公司形成的不良资产

数额较大，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规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数额较大；另外，公司原规划建设的焦炉气项目由于市场变化等多种原

因，项目推进艰难，无法如期投产，未能形成预期的经济效益。

（二）拟向焦炭集团转让的经营性股权清单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天成电子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

，

１６３．１８ ３

，

９５７．８７ ７

，

５０１．３７ －２

，

８６７．３９

天成软件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７８６．４３ ２

，

１９５．３９ － －２２．０１

天成自控

８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９．８８ －７６．４ － －０．５２

天成大洋

１９．００％ １１

，

０５０．００ ３８

，

０６４．６３ １１

，

０３６．８２ － －１９．７６

注：上述总资产、净资产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数据，营业收入、净利润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份数据。

１

、天成电子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太原理工天成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太原市高新区亚日街

２

号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张起贵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１４０１９１１０５００３２９４

税务登记号：

１４０１１４７２４６４８０４８

经营范围：

电子设备以及网路系统、教育设备及软件、课件、实验室设备、水文设备、岩土工程设

备、水利水电工程自动化系统集成项目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安装及其综合技术服

务、咨询；承揽安全技防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及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计

算机及其相关设备的租赁；承揽技术转让及进出口业务；仪器仪表、机械设及零配件的

批发零售； 环保能源技术的开发及环保工程承包。（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需

经审批的未经审批前不得经营，许可项目在许可有效期内经营）

（

２

）历史沿革

天成电子前身太原理工天成智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由原隶属太原市河西区科委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太原智林新

技术开发公司改制设立。天成电子成立时注册资本

５２０

万元，其中太工天成出资

３９０

万元，占

７５％

，太原理工出资

４３．６

万元，占

８．８２％

，张起贵等十

名自然人出资

８６．４

万元，占

１６．１８％

。上述出资均为货币出资，业经山西智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７

日出具的晋会强验字（

２００１

）

第

０３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公司在山西省太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改制变更登记手续，领取注册号为

１４０１９１１０５００３２９４

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经太原理工天成智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太原理工与太工天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所其持股份

４３．６

万

股转让给太工天成。同时，太工天成增加货币出资

２５７．６

万元，该次增资业经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０１

）天元内验字第

１３

号《验资报

告》验证。此次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８６４

万元，太工天成出资

７７７．６

万元，占

９０％

，张起贵等十位自然人股东出资

８６．４

万元，占

１０％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９

日，经太原理工天成智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张起贵等十名自然人与太工天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出资

额

８６．４

万元全部转让给太工天成。同时，公司名称变更为太原理工天成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经天成电子股东会决议通过， 太工天成以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盈余公积出资

２６６．３０７８

万元， 以未分配利润出资

２

，

６６９．６９２２

万元，对天成电子增资

２

，

９３６

万元。此次变更之后，天成电子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

，

８００

万元。该次增资业经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出具的京信（晋）验字［

２００７

］第

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４

日，经天成电子股东会决议通过，太工天成以货币资金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此次增资之后，天成电子注册资本变更为

６

，

８００

万元。

该次增资业经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京信（晋）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经天成电子股东会决议通过，太工天成增加货币资金出资

３

，

２００

万元，此次增资之后，天成电子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该次增资业经山西启元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晋启元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３００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

（

３

）近三年来主营业务

天成电子主营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电子产品生产、软件和技术开发服务等业务，是集研发、生产、服务、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

要产品集中在教育、水利、通信、煤炭行业信息系统及综合自动化集成系统。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主要集中在天成电子，天成电子销售收入占上

市公司合并报表收入的

９０％

以上。目前天成电子已经连续两年亏损。

（

４

）最近两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２６

，

１６３．１８ ２８

，

０７３．１７ ２８

，

９８６．３８

总负债

２２

，

２０５．３１ １８

，

６０６．１９ １６

，

２９２．８６

净资产

３

，

９５７．８７ ９

，

４６６．９９ １２

，

６９３．５２

资产负债率

８４．８７％ ６６．２８％ ５６．２１％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７

，

５０１．３７ ３９

，

４１０．８４ ３４

，

５２６．８４

利润总额

－２

，

８７５．４８ －３

，

２３２．０６ －１

，

６８０．７２

净利润

－２

，

８６７．３９ －３

，

２２６．５４ －１

，

７０８．６７

２

、天成软件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太原理工天成软件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太原市高新区亚日街

２

号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郭涌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５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１４０１９１１０５００３４０５

税务登记号：

１４０１１４７２９６５４４７１

（国税）；

１４０１００７２９６５４４７１

（地税）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件及应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计算机综合技术咨询服务。（法律法规禁止

经营的不得经营，需经审批的未经审批前不得经营，获准审批的以审批有效期为准）

（

２

）历史沿革

天成软件设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５

日，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其中：太工天成以货币出资

９０

万元、自然人郭涌出资

１０

万元。上述出资已经山西智强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７

日出具的晋会强验字（

２００１

）第

０３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５

日，公司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

登记，领取注册号为

１４０１９１１０５００３４０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６

日，天成软件出资人郭涌与太工天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

１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太工天成，公司类型由有限公司变更

为一人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９

日，经天成软件股东会决议通过，将天成软件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京信审字［

２００８

］

６７１

号

报告审计的未分配利润

９００

万元转增注册资本金，此次变更之后，天成软件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该次已经由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出具的京信（晋）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０４

号《验资报告》验证。

（

３

）近三年来主营业务

天成软件主营业务为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信息系统设计咨询及运维服务。主要产品是为客户量身定做的软件开发服务、信息系统运维

服务、

ＯＲＣＡＬＥ

数据库服务及信息系统设计咨询服务。天成软件经营规模较小，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份连续亏损。

（

４

）最近两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２

，

７８６．４３ ２

，

８１８．７６ ３

，

２４４．３７

总负债

５９１．０４ ６０１．３７ ６１５．４３

净资产

２

，

１９５．３９ ２

，

２１７．３９ ２

，

６２８．９４

资产负债率

２１．２１％ ２１．３３％ １８．９７％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０ ４４５．６９ ６６０．５６

利润总额

－５７．２９ －３７９．４１ ８５．７３

净利润

－２２．０１ －３８２．３ ８２．５

３

、天成自控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山西天成自动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太原市高新区亚日街

２

号太工天成工业园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元义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１４０１９１１０５００２０７４

税务登记号：

１４０１１４７５７２８１１９０

经营范围：

自动化工程、电子工程、机房工程、防雷工程的技术服务；计算机及配件的销售、安装、技

术服务；智能化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

（

２

）历史沿革

天成自控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其中太工天成出资

２４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８０％

，自然人梁康出资

４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１５％

，康先锋出资

１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

。

（

３

）近三年来主营业务

天成自控主要为各类工程、自动化控制提供设计技术、软件开发、技术支出等服务，最近三年业务逐步减少，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零，目前处于停业状态。

（

４

）最近两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０９．８８ １１０．４ １６７．８９

总负债

１８６．２８ １８６．２８ １８８．５５

净资产

－７６．４０ －７５．８８ －２０．６６

资产负债率

１６９．５３％ １６８．７３％ １１２．３１％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０ ０ ６９．８１

利润总额

－０．５２ －５５．２２ －２２８．１４

净利润

－０．５２ －５５．２２ －２２８．１４

４

、天成大洋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山西天成大洋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太原市杏花岭区新民中街

５５

号

注册资本：

１１

，

０５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锦奇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７３６５

经营范围：

环保能源化工产品的开发及销售；钢材销售；新材料的销售及技术推广服务；煤炭能化技

术的开发、转让与技术咨询。

（

２

）历史沿革

天成大洋的前身是山西远东测控节能技术开发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注册资本

１０

万元，自然人魏杰、庞果仙各出资

５

万元。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公司更名为山西智海测控节能技术开发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５０

万，股权结构变为：自然人魏杰出资

３０

万，高素珍出资

１０

万，

付坚出资

１０

万元。公司主营钢材、有色金属、煤炭、冶金材料、摩托车、仪器仪表的代购代销，测控、节能、电子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的推广应

用技术服务。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山西智海测控节能技术开发公司原股东与刘锦奇、魏雪梅、郝国华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新股东同时增资，本次增资

后注册资本变更为

２

，

０５０

万元，其中刘锦奇

１

，

０５０

万元，占

５１．２２％

，魏雪梅

９９０

万元，占

４８．２９％

，郝国华

１０

万元，占

０．４９％

。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６

日，原股东将其持有的出资额分别转让给刘振森

１

，

０５０

万元，谭太科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经山西智海测控节能技术开发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更名为山西天成大洋能源化工公司，太工天成成为新股东，公

司注册资本从

２

，

０５０

万增加至

１１

，

０５０

万元，新增

９

，

０００

万元由新股东太工天成以货币形式投资。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煤炭深加工及煤制品销

售；环保能源；焦炉尾气发电；钢材；新材料的销售与推广应用及技术服务；煤炭能化技术的开发、转让及技术咨询。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１

日，经天成大洋股东会决议通过，同意太工天成将其持有的

３４．２７９５％

出资额转让给山西山晋商贸有限公司，刘振森将其持有

的

９．５％

的出资额转让给山西山晋商贸有限公司。此次变更之后，太工天成出资

５

，

２１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７．１７％

；山西山晋商贸有限公司出资

４

，

８３８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３．７８％

；谭太科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占注册资本的

９．０５％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经天成大洋股东会决议通过，同意太工天成将其持有的

２８．１７％

的出资额转给山西山晋商贸有限公司。此次变更之后，山

西山晋商贸有限公司出资

７

，

９５０

万元，占

７１．９５％

；太工天成出资

２

，

１００

万元，占

１９％

；谭太科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占

９．０５％

。

５

、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同意上市公司转让其股权情况

公司经与天成自控其他股东梁康及康先锋沟通，梁康及康先锋分别出具了同意函，同意太工天成将其持有天成自控全部的股权转让给

焦炭集团并放弃对上述太工天成所持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天成大洋的控股股东为山西山晋商贸有限公司，除太工天成外，还有自然人股东谭太科。根据太工天成的书面说明并经核查，天成大洋

的法人股东山西山晋商贸有限公司因已搬离原住所且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书面邮寄通知已被退回，太工天成拟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信息在上交所网站披露后在山西省内发行的报纸上发布公告，以公告方式通知山西山晋商贸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谭太科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与太工天成现场会谈后拒绝表示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也未表示购买拟转让的天成大洋

１９％

股权，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谭太科尚未答复是

否放弃优先购买权，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视为其同意转让。

焦炭集团已就前述股权转让作出承诺，若未来山西山晋商贸有限公司作出购买太工天成拟转让的天成大洋

１９％

股权，焦炭集团将在资产

转让价款支付予太工天成后与该股东协商，按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支付的价格将该等股权转让予该股东。

（三）拟向焦炭集团转让的土地和房产清单

１

、太工天成目前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清单：

土地

使用权人

土地使用权证号 地址 用途

使用权面积

（平方米）

太工天成 并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５００００８５

号 太原市千峰南路

１１

号楼

５

层 住宅

２４９．７

太工天成 并证开地国用（

２００３

）第

０００１１

号 太原高新区亚日街

２

号 工业

２３

，

６０５．３５

２

、太工天成目前已取得房产证的房屋清单：

证载房屋所有

权人

房产证号 地址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太工天成 并字第

００１１６４８４

号 太原市千峰南路（鸿峰住宅小区）

１０

号楼

５

层

１

号

１

，

２５４．８７

太工天成 并字第

００１１６４８５

号 太原市千峰南路（鸿峰住宅小区）

１０

号楼

５

层

２

号

１０４．０７

太工天成 并字第

００１１６４８６

号 太原市千峰南路（鸿峰住宅小区）

１０

号楼

４

层

１－１

号

５８４．９６

太工天成 并字第

００１１６４８７

号 太原市千峰南路（鸿峰住宅小区）

１１

号楼

５

层

１

号

１

，

０６０．３７

太工天成 京海股字第

０００３４７５

号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６８

号

１２１５－１２２２ １

，

２８１．８１

以上土地、房屋产权无质押、抵押情形，不存在限制转让的情形、无诉讼、仲裁或其它形式的纠纷。

另太工天成尚有两处房产未办理房屋产权证：（

１

）位于注册地太原高新区亚日街

２

号的办公楼，毗邻太原市航校，有限高要求，因办公楼为

三层，高度超过限高标准，因此产权证书一直未能办理，目前限高要求已经解除，公司已向太原市高新区房产规划管理部门提交办理文件，相

关手续正在办理当中；（

２

）太原市解放路平民路

５

北号

２－３

层的办公楼，该办公楼由于占道路规划红线，至今未办理房产证，公司正在与规划局

协商中。

（四）本次重组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拟剥离负债总额为

６７

，

１７３．７２

万元，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债务、经营性债务和或

有负债。

１

、金融机构债务情况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金融机构债务共计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中信银行太原分行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华夏银

行太原分行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均由太工天成控股股东煤销集团提供借款保证。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

借款银行 借款起始日 借款终止日 利率 期末余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２０１０／４／２ ２０１３／４／１ ５．４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２０１０／４／１６ ２０１３／４／１５ ５．４ ５

，

０００．０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２０１０／６／１８ ２０１３／６／１８ ５．４ ８

，

７００．０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２０１０／６／２１ ２０１３／６／２１ ５．４ １１

，

８００．０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２０１０／１１／１ ２０１３／８／３０ ５．６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２０１０／１２／１ ２０１３／１２／１ ５．６ ４

，

５００．００

合 计

５５

，

０００．００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金融机构债务已经全部取得了金融机构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确认函，金融机构债权人同意太工天成重大资

产重组完成后，其与太工天成之间尚未履行完毕的各个借款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包括付款义务）全部转移给焦炭集团。

２

、经营性债务情况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及其他应付款余额共计

５

，

８５３．１６

万元。截至本摘要签署

之日，上市公司已取得债权人同意的拟转让债务总额

４

，

８５４．３７

万元，占拟转让总债务的

８２．９４％

；太工天成将继续就债务转移事宜征询债权人

同意。根据上述债权人出具的函件，债权人同意太工天成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其与太工天成之间尚未履行完毕的各个业务合同项下的权利

义务（包括付款义务）全部转移给焦炭集团。

置出资产受让方焦炭集团也已出具《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置出债务的承诺函》，对本次重组置出资产所涉及债务尚未取得债权人同意

债务转移书面确认函的，若该等债权人在交割日及其后向太工天成主张权利，则由焦炭集团核实后进行偿付，在偿付该等债务后，不再向太

工天成追偿。

３

、或有负债情况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有两项预计负债，合计金额

６３

，

２０５

，

５２５．９８

元，具体情况如下：

（

１

）为发鑫集团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津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发鑫集团在该行办理流动资金借款

６

，

８００

万元提供担

保，担保形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该笔贷款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到期，公司于

６

月

１２

日收到建行河津支行对此笔贷款提起民事诉讼的书面通知，要求发鑫集团和本公司履行

还款义务及承担担保责任。本公司了解到：发鑫集团受焦炭行业整体不景气影响，生产经营困难。除该笔贷款外，发鑫集团在建行河津支行

５

，

５００

万元的固定资产抵押贷款中的

２

，

５００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到期，在农信社

６

，

１００

万元的互保贷款也已经逾期，发鑫集团至今仍未偿还

上述贷款本金及利息。

鉴于发鑫集团资金紧张，经营状况不佳，偿债能力不足，本公司履行上述保证责任的可能性较大，公司按上述贷款本金

６

，

８００

万元的

５０％

计提了预计负债，计提金额

３

，

４００

万元。

（

２

）为中保房产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４

日、

５

日、

６

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向中保房产分三次累计发放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本公司以及邢拴林等

３

名

自然人就该贷款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还款期限届满时，中保房产只偿还了贷款本金，未能偿还该贷款的银行利息

２８６．３９

万元。本公司负有

连带清偿责任。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中保房产在该行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贷款期限

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贷款到期时，中保房地产未按期归还，本息合计

２

，

９５８．６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本公司收到太原市中级人

民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原告交通银行太原分行要求第一被告中保房产、本公司以及其他连带责任保证人连带清偿上述

２００７

年贷款利息以及

２００８

年贷款本金及利息共计

３

，

２４５．０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公司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上述案件的传票。

２

月

２

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本公司到庭参加

审理，而中保房产及其他相关被告均未到庭。本公司通过庭审了解到，债务人中保房地产与太原中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太原中保集团实业

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上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邢拴林；保证人邢润英、张丽峰为邢拴林的直系亲属；在当日的庭审中，另有涉及中保房

地产的借款纠纷案件数起，原告均为交通银行山西分行。

鉴于中保房产目前经营状况不佳、偿债能力较差且涉及多起诉争，关联保证人较本公司偿债能力弱、企业信用度低的情况，交通银行已

与上市公司就本次担保事项多次沟通过，公司被法院强制执行的可能性很大，根据审慎性原则，公司对此或有事项按

９０％

计提预计负债，计提

金额为

２

，

９２０．５５

万元。

（

３

）两项或有负债转移的相关安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对中保房产提供的担保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对发鑫集团提供的担保也已逾期，公司在短时间内取得相关债

权人同意转移函的难度较大，而本次重组的重组方希望上市公司通过出售原有全部资产和负债，上市公司能成为零资产、零负债的“净壳”。为

了保证本次重组的工作进度以及上市公司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与焦炭集团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上市公司将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全部

资产和负债（包括上述两项预计负债）出售给焦炭集团；鉴于上市公司的这两笔担保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转移函，上市公司的

担保责任还未解除，为此双方约定：双方应开设资金共管账户，在交割日当天根据这两笔担保责任履行的具体情况由焦炭集团划入相应金额

资金（最高为两项担保债务总金额

１０

，

０４５．０６

万元），用以这两项重大担保债务的履行，若焦炭集团就两项担保债务最终实际承担的债务金额

低于上述计提的预计负债金额，则焦炭集团应将预计负债金额与最终实际承担的债务金额之间的差额及其利息通过资金共管账户支付给上

市公司。资金共管账户由太工天成、焦炭集团及独立财务顾问共同监管。

上市公司法律顾问金杜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两项重大担保债务尚未取得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至焦炭集团的确认函，

尚未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转移至焦炭集团；《资产出售协议》关于债权债务转移作出的安排以及关于资金共管账户的约定能够切实保护

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合法利益。”

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通过上述资金共管账户的设立，上市公司与焦炭集团对上述两笔担保的安排能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股东

的合法利益，有利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进行。

（五）置出资产的评估情况

中企华评估接受上市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

程序，对公司净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确定公司拟置出资产的价值。

１

、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为太工天成的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所对应的净资产。评估范围是太工天成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

资、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车辆及电子设备）、无形资产、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

２

、评估方法的选择

鉴于太工天成本部本身不发生任何经营业务、北京分公司和深圳分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一直无实质性业务发生、上海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办理撤销手续、能源分公司截止评估基准日一直处于基建期，评估人员本次无法对太工天成采用收益法对其进行评估；由于市场上无法

找到同类企业交易案例，评估人员也无法对太工天成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以及评估方法的适用条件，本次对太工天成选择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３

、评估结果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５９

号”《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全部资产及负债项目评估报告》，截至评估

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次重组交易置出资产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８０

，

４７８．８９

万元，评估值为

８６

，

６０１．１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６

，

１２２．２５

万元，增值率

７．６１％

；负债账面价值为

６７

，

９２８．７３

万元，评估值为

６７

，

２７８．７３

万元，评估减值

６５０．００

万元，减值率

０．９６ ％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２

，

５５０．１６

万元，评

估值为

１９

，

３２２．４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６

，

７７２．２５

万元，增值率

５３．９６％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４１

，

１０４．３８ ４１

，

１８７．８４ ８３．４６ ０．２０

非流动资产

３９

，

３７４．５１ ４５

，

４１３．３１ ６

，

０３８．８０ １５．３４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１０

，

２４９．３２ １０

，

７５３．２８ ５０３．９６ ４．９２

固定资产

５

，

２９７．１０ １０

，

０２５．４３ ４

，

７２８．３３ ８９．２６

在建工程

２１

，

８５１．００ ２１

，

８０２．９２ －４８．０８ －０．２２

无形资产

１

，

４９４．２３ ２

，

３４８．８１ ８５４．５８ ５７．１９

资产总计

８０

，

４７８．８９ ８６

，

６０１．１５ ６

，

１２２．２６ ７．６１

负债总计

６７

，

９２８．７３ ６７

，

２７８．７３ －６５０．００ －０．９６

净资产

１２

，

５５０．１６ １９

，

３２２．４２ ６

，

７７２．２６ ５３．９６

４

、主要项目的评估情况分析

（

１

）存货评估情况

存货包括原材料、产成品（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

对于外购的材料（电子元配件），根据市场价格确定评估值。

对于自制库存商品，评估人员对库存商品的评估值计算方法如下：

评估值

＝

库存商品数量

×

该产品基准日不含税单价

×

［

１－

销售费用率

－

销售税金及附加率

－

销售利润率

×

所得税税率

－

销售利润率

×

（

１－

所得

税税率）

×

净利润折减率］

对于发出商品，评估人员无法对其实施盘点程序，评估人员履行盘点替代程序，查阅相关项目合同、商品出入库清单以及施工进度表等

资料，受以上因素影响和制约，评估人员对发出商品本次暂时以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账面净值列示。

截至评估基准日，存货账面价值为

２

，

４４５．６２

万元，公司计提了

１

，

３４０．９７

万元跌价准备，账面净值为

１

，

１０４．６５

万元，评估值为

１

，

１８８．１１

万元，

评估增值

８３．４６

万元，增值率

７．５６ ％

，本次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评估人员依据其可变现值进行评估。

（

２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情况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为

１０

，

２４９．３２

万元，主要是太工天成对天成电子、太天成软件、天成自控以及天成大洋的投资。

①

评估方法

对于太工天成全资或控股的天成电子、天成软件、天成自控

３

家子公司，本次采用企业价值的方法进行评估，并按估值后的净资产价值乘

以股权比例确定基准日的长期投资股权价值：

长期投资评估值

＝

被投资单位基准日净资产评估值

×

投资比例

对天成大洋，由于上市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９％

，属于非控股子公司，按基准日资产负债表中净资产乘以股权比例确定价值：

长期投资评估值

＝

非控股单位为账面净资产

×

投资比例

②

评估结果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持股

比例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

值

被投资单位净资产评估值

／

账

面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天成电子

１００％ ７

，

３８２．６３ ６

，

４２３．３０ ６

，

４２３．３０ －９５９．３３

天成软件

１００％ ４０７．７８ ２

，

２３２．９８ ２

，

２３２．９８ １

，

８２５．２０

天成自控

８０％ ２４０．００ －７３．６５ － －２４０．００

天成大洋

１９％ ２

，

２１８．９１ １１

，

０３６．８３ ２

，

０９７．００ －１２１．９１

合计

１０

，

２４９．３２ － １０

，

７５３．２８ ５０３．９６

（

３

）固定资产（主要是房屋建筑物）评估情况

①

评估方法：

对房屋主要采用市场法、成本法进行评估。

Ａ

、市场法：

对于外购商品房等适合房地合一评估的，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对外购商品房，且当地房地产市场发达，有可供比较案例，则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即选择符合条件的参照物，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时间、

区域因素、个别因素修正，从而确定评估值。计算公式为：

待估房地产价格

＝

参照物交易价格

×

正常交易情况

／

参照物交易情况

×

待估房地产区域因素值

／

参照物房地产区域因素值

×

待估房地产个别

因素值

／

参照物房地产个别因素值

×

待估房地产评估基准日价格指数

／

参照物房地产交易日价格指数。

Ｂ

、成本法：

对于自建的房屋采用成本法评估，其公式为：

重置全价

＝

建安综合造价

＋

前期及其他费用

＋

资金成本

对于大型、价值高、重要的建（构）筑物，根据各地执行的定额标准和有关取费文件，分别计算土建工程费用和各安装工程费用，并计算出

建筑安装工程总造价。

对于价值量小、结构简单的建（构）筑物采用单方造价法确定其建安综合造价。

根据行业标准和地方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规定，确定前期及其他费用。根据基准日贷款利率和该类别建筑物的正常建设工期，确定资金

成本，最后计算出重置全价。

Ｃ

、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建筑物的耐用年限、已使用年限，计算出建筑物的理论成新率。其次，对建筑物进行现场勘察后，依据现场勘察评分标准，分别对建筑

的结构、装修、设备三部分进行打分，并依据权重系数逐一计算出建筑物的现场勘察成新率。最后计算出综合成新率。

理论成新率

＝

（耐用年限

－

已使用年限）

／

耐用年限

×１００％

综合成新率

＝

联系实际理论成新率

％×４０％＋

现场勘察成新率

％×６０％

Ｄ

、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

＝

重置全价

×

综合成新率

②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评估值

经采用上述评估方法，最终得出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评估结果为

９

，

０３１．４１

万元。

③

固定资产增值原因

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账面值

４

，

６０６．９４

万元，评估值

９

，

１４５．５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４

，

５３８．６１

万元，增值率

９８．５２％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房屋绝大部

分为商品房，房屋建筑物近年来市值整体呈快速上升趋势是导致本次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

４

）土地使用权评估情况

①

评估方法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以下简称《规程》），通行的估价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假设开发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

法等。估价方法的选择应按照地价评估的技术《规程》，根据太原市地产市场发育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特点及估价目的等，选择适当的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选用成本逼近法和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由于待估宗地均为工业用地，所在区域有近年来的征地案例和征地标准可参考，其土地开发平均费用较易获取，因此可以选择成本逼近

法进行评估。待估宗地所在区域市场较发达，可供案例较多，因此选择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估值过程：

Ａ

、选择比较实例

根据市场比较法的原理，并结合待估宗地的实际情况，选择比较案例时要符合以下条件：

●

与待估宗地土地用途相同。

●

与待估宗地土地的交易类型相同。

●

交易案例必须为正常交易，或可以修正为正常交易。

●

与待估宗地所处地区的区域特征及宗地的个别条件要接近。

●

交易时间与待估土地的估价期日应接近或可以进行比较修正。

本次评估，选择了三个已经发生的交易实例，以它们的交易价格作为此次比较案例，并结合影响地价的因素，进行因素修正，求取待估宗

地的价格。

实例

Ａ

：煤制重要化学品研发基地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

该宗地位于太原高新区，总面积为

７３４５

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开发程度红线外“六通”，于期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５０

年期交易价格为

９５９．８７

元

／ｍ２

。

实例

Ｂ

：无纸动画制作基地项目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

该宗地位于太原高新区， 总面积为

９２８８

平方米， 用途为工业用地， 开发程度红线外 “六通”， 于期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５０

年期交易价格为

１１０８．９６

元

／ ｍ

２

。

实例

Ｃ

：年产

３００ＭＷ

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片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

该宗地位于太原高新区，总面积为

１５２１０

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开发程度红线外“六通”，于期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５０

年期交易价格为

９６６．４７

元

／ ｍ

２

。

Ｂ

、比较因素的选择

结合工业用地的性质及委估宗地的具体情况，我们选择了交易期日、兼容用途、使用年期、交通条件、容积率、距商服中心距离、地形状况

等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

●

交易时间：确定地价指数

●

交易情况：是否为正常、公开、公平、自愿的交易

●

用途：兼容用途对地价的影响

●

区域因素：主要有交通条件［道路通达度、距火车货运站距离、距机场距离］、基础设施状况、产业集聚度、环境优劣度等。

●

个别因素：主要指宗地面积、宗地形状、容积率、地形、目前规划限制等。

Ｃ

、确定估价对象与比较实例的比较因素

待估宗地与比较实例比较因素 待估宗地 实例

１

实例

２

实例

３

位置 太原高新区 太原高新区 太原高新区 太原高新区

交易价格 待估

９５９．８７ １１０８．９６ ９６６．４７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交易期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交易方式 资产转让 挂牌出让 挂牌出让 挂牌出让

土地使用年限

４１．７ ５０ ５０ ５０

区域因素

距火车站距离

９．５

公里

９．５

公里

９．５

公里

９．５

公里

道路通达度 混合型主干道 混合型主干道 混合型主干道 混合型主干道

城市内部交通便捷度 与主干道通达性高

与主干道通达性

高

与主干道通达性

高

与主干道通达性

高

区域交通管制 无交通限制 无交通限制 无交通限制 无交通限制

产业聚集规模 优 优 优 优

区域环境质量状况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城市规划要求 符合规划 符合规划 符合规划 符合规划

地质状况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基础设施 六通 六通 六通 六通

个别因素

宗地形状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宗地临街条件 一面临街 一面临街 二面以上临街 一面临街

宗地面积 适当 适当 适当 适当

地形地势 较平坦 较平坦 较平坦 较平坦

Ｄ

、确定各项比较因素指数及修正系数以计算比准价格

根据待估宗地与比较实例各种因素具体情况确定比较因素指数：

ａ

、交易期日修正

若选取案例和估价对象基准日不超过一年则不需要进行期日修正。

ｂ．

交易情况修正

房地产市场的不完全性往往造成其交易价格很容易受当时的一些特殊情况所影响，所以比较时应对交易情况加以修正。由于所选几个

比较实例均为目前太原市土地市场上的正常交易，故不作交易情况修正。

ｃ．

使用年期修正

当估价对象设定年期与基准地价所对应的年期不一致时，需进行年期修正，修正公式为：

公式中：

Ｋ２

———

－

估价对象的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ｒ－－－

土地还原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在考虑一定的风险因素综合确定为

７％

）

ｍ－－－

估价对象设定使用年限

ｎ－－－

基准地价设定土地使用年期

ｄ．

用途修正

本次评估地块用途为工业，选取案例也为工业用地，因此不进行用途修正。

ｅ．

区域及个别因素修正

待估宗地与比较实例比较因素 待估宗地 实例

１

实例

２

实例

３

位置 太原高新区 太原高新区 太原高新区 太原高新区

交易价格 待估

９５９．８７ １

，

１０９．００ ９６６．４７

土地使用年限

１００ １０２．７２ １０２．７２ １０２．７２

区域因素修正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个别因素修正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００

修正系数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７３５ ０．９５ ０．９７３５

比准价格

９７７．９２ ９３４．４５ １

，

０５８．４３ ９４０．８８

经过比较修正后，以三个比准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市场比较法的评估市场平均价结果即

９７７．９２

元

／

平方米。

②

评估结果

经评估，对位于太原高新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总面积为

２３

，

６０５．３４７

平方米，设定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年限为

４１．７０

年，在设定开

发程度（红线外”六通”，红线内“场地平整”）状态下，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为

２

，

３０８．４１

万元。

②

评估增值原因

土地使用权帐面值为

１

，

４５０．２４

万元，土地使用权估价结果为

２

，

３０８．４１

万元，评估增值

８５８．１６

万元，增值率

５９．１７％

，主要原因在于土地取得时

间早，土地市场还不完善，地价较低以及基准日时基准地价比取得时有一定幅度上涨以及基准日土地市场价与其取得时相比有一定幅度的

上涨，造成本次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

５

）其他非流动负债评估情况

其他非流动负债为政府对感应式数字液位传感器及其自动化监控系统和对焦炉气综合利用新工艺示范工程项目的拨款， 账面值为

６５０

万元。评估师经核实后该项目已验收，款项无需支付，本次评估值为零。

二、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重组拟购买资产为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暨综合研究所、王全根、巨星集团、地矿公司、有色投资、崔宇红、荣盛投资、蔺尚举、戚

涛、朱云先持有的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

（一） 盛和稀土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乐山市五通桥区金栗镇

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胡泽松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６５９７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税务登记证号： 川（国）税字

５１１１１２７３３４１８１１３

号；川（地）税字

５１１１１２７３３４１８１１３

号

经营范围：

稀有稀土金属生产、销售、开发及技术咨询；化工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

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

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

（二）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盛和有限成立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成都盛和、乐山金信和北京方正稀土签订《关于组建乐山盛和稀土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协议》，根据该协议及盛和有限设立

时的《公司章程》规定，三方以货币资金和土地使用权出资设立盛和有限，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６

万元，其中成都盛和以货币出资

２６０

万元、以土地使用

权作价出资

２６３．１２

万元，合计出资

５２３．１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２％

；乐山金信以货币出资

１６０

万元、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１６１．９２

万元，合计出资

３２１．９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２％

；北京方正稀土以货币出资

８０

万元、以土地使用权出资

８０．９６

万元，合计出资

１６０．９６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６％

。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乐山市五通桥嘉诚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嘉诚评报字［

２００１

］第

２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对上述用作折价的土地使用权进

行了评估，评估资产净值

５０８．９４

万元，其中，成都盛和投入的土地使用权评估值为

２６４．６５

万元，乐山金信投入的土地使用权评估值为

１６２．８６

万

元，北京方正稀土投入的土地使用权评估值为

８１．４３

万元。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乐山福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乐福验字［

２００１

］第

５６

号《验资报告》对上述出资进行验证。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盛和有限在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并领取了注册号为

５１１１１２１８００４５５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盛和有限设立

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成都盛和

５２３．１２ ５２．００

２

乐山金信

３２１．９２ ３２．００

３

北京方正稀土

１６０．９６ １６．００

合计

１

，

００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乐山市五通桥区国土资源局向盛和有限核发“五国用（

２００１

）字第

２７８４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三方用作出资的土地使用

权已依法过户至盛和有限名下。

２

、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８

日，北京方正稀土与综合研究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北京方正稀土将其持有的盛和有限

１６％

股权转让给综合研究所，转让价

格

８０

万元。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６

日，盛和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乐山金信与四川巨星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巨星集团前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乐山金信将其持有的盛和有限

３２％

股权转

让给四川巨星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价格

３２１．９２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盛和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９

日，盛和有限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在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盛和有限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成都盛和

５２３．１２ ５２．００

２

四川巨星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１．９２ ３２．００

３

综合研究所

１６０．９６ １６．００

合计

１

，

００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并增资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巨星集团与成都盛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巨星集团将其持有盛和有限

１０％

股权转让给成都盛和，转让价格

６５

万元。同日，

盛和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出具川地矿发［

２００４

］

１４３

号文，同意地矿公司向盛和有限进行投资。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盛和有

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地矿公司以萃取生产线等实物资产对盛和有限增资

１１１．７８

万元，占变更后注册资本

１

，

１１７．７８

万元的

１０％

。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６

日，四川建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川建业资评报［

２００４

］第

７－１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对地矿公司用作出资的资产进行了评

估，评估值为

１１９．４１

万元。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乐山桥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乐桥信验（

２００５

）第

８

号”《验资报告》，对上述新增注册资本进

行了验证。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８

日，盛和有限就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事项在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及增资后盛和有限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成都盛和

６２３．７２ ５５．８０

２

巨星集团

２２１．３２ １９．８０

３

综合研究所

１６０．９６ １４．４０

４

地矿公司

１１１．７８ １０．００

合计

１

，

１１７．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

１

）盛和有限股权结构简化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出具的《中国地质调查局关于企业清理整顿工作的批复》（中地调发［

２０１０

］

１０３

号）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国土资源部出具的《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清理规范事业单位投资企业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发［

２０１０

］

４４

号）批复，批准综合

研究所清理整顿包括盛和有限、成都盛和及峨眉山科盛在内的三家企业，保留盛和有限，清理注销成都盛和及峨眉山科盛，最终简化盛和有

限股权关系。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综合研究所开展上述三家企业清理整顿工作前，盛和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注：开展本次清理整顿工作前，综合研究所通过直接或间接持股，合计持有盛和有限

３４．４８８％

，综合研究所一直居控股股东地位。

综合研究所在清理整顿的工作过程中，整体的简化原则是将综合研究所及其他股东通过成都盛和及峨眉山科盛间接持有盛和有限的股

权直接还原到综合研究所和其他股东名下，保持综合研究所和其他股东原直接和间接持有盛和有限的股权及比例不变，股权转让价格按原

始出资额确定。

第一步：清理成都盛和持股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成都盛和分别与峨眉山科盛、综合研究所、王全根、伍景晖、崔宇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成都盛和将其持有盛和有限

２２．３２％

、

１１．１６％

、

１４．５０８％

、

３．３４８％

和

４．４６４％

的股份转让给上述法人及自然人， 转让价格分别为

２４９．４８８

万元、

１２４．７４４

万元、

１６２．１６７２

万元、

３７．４２３２

万元和

４９．８９７６

万元。同日，盛和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

日，盛和有限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在乐山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

此次股权转让后，盛和有限股权控制结构如下：

第二步：清理峨眉山科盛持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峨眉山科盛分别与综合研究所、王全根、伍景晖、崔宇红、蔺尚举、朱云先、戚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峨眉山科盛将其持有

盛和有限

８．９２８％

、

５．９５９４％

、

１．２７２３％

、

１．６９６３％

、

１．７８５６％

、

１．１９１９％

和

１．４８６５％

的股份转让给上述法人及自然人， 转让价格分别为

９９．７９５２

万元、

６６．６１３３

万元、

１４．２２０８

万元、

１８．９６１１

万元、

１９．９５９

万元、

１３．３２２７

万元和

１６．６１５９

万元。

此次股权转让后，盛和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通过上述股权清理后，成都盛和、峨眉山科盛不再持有盛和有限股权，综合研究所和其他股东持有盛和有限股权全部为直接持有，股权

结构更加简洁明晰。

上述两次股权转让，未对盛和有限进行资产评估，股权转让价格按原始出资额确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综合研究所签发《关于报送企业清理

整顿工作的请示》（地综发［

２０１０

］

３５

号），就上述股权转让方案及由于股权重置过程不涉及国有资产处置，各方股东的权益没有发生实质性变

化，为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工作成本，在股份重置过程中，暂不进行企业资产评估等事项上报中国地质调查局。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中国地质调查

局签发《中国地质调查局关于企业清理整顿工作的批复》（中地调发［

２０１０

］

１０３

号），同意综合研究所企业清理撤销工作的安排。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盛和稀土取得经国土资源部审查、财政部审定的《企业国有资产占有产权登记表》，确认综合研究所、地矿公司所持盛和稀土股份数及持

股比例，上述股权转让合法有效。

（

２

）巨星集团股权转让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巨星集团与荣盛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巨星集团将其持有盛和有限

２．５％

的股份转让给荣盛投资，转让价格

１

，

６０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未进行资产评估，股权转让价格为双方综合各方面因素，基于对盛和有限的企业价值判断，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股权转让合法有效。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盛和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上述（

１

）和（

２

）的股权转让事项。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盛和有限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在乐山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经过上述股权转让后盛和有限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综合研究所

３８５．４９９２ ３４．４８８

２

王全根

２２８．７８０５ ２０．４６７４

３

巨星集团

１９３．３７５５ １７．３０

４

地矿公司

１１１．７８ １０．００

５

崔宇红

６８．８５８７ ６．１６０３

６

伍景晖

５１．６４４ ４．６２０３

７

荣盛投资

２７．９４４５ ２．５０

８

蔺尚举

１９．９５９ １．７８５６

９

戚涛

１６．６１５９ １．４８６５

１０

朱云先

１３．３２２７ １．１９１９

合计

１

，

１１７．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盛和稀土成立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经盛和有限股东会决议通过，一致同意盛和有限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经中审亚太审计的净资产

１１７

，

３４２

，

６８０．２６

元为基

数，按

１

：

０．６８１８

的比例折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剩余

３７

，

３４２

，

６８０．２６

元计入资本公积。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中审亚太出具“中审亚太验［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００１６

号”

《验资报告》对上述出资进行了验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乐山市工商局向盛和稀土核发了注册号为

５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６５９７

的营业执照，整体变更后，盛

和稀土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综合研究所

２

，

７５９．０４０ ３４．４８８０

２

王全根

１

，

６３７．３９２ ２０．４６７４

３

巨星集团

１

，

３８４．０００ １７．３０００

４

地矿公司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５

崔宇红

４９２．８２４ ６．１６０３

６

伍景晖

３６９．６２４ ４．６２０３

７

荣盛投资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８

蔺尚举

１４２．８４８ １．７８５６

９

戚涛

１１８．９２０ １．４８６５

１０

朱云先

９５．３５２ １．１９１９

合计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 盛和稀土股东伍景晖、 巨星集团分别与有色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伍景晖、 巨星集团将其持有盛和稀土

４．６２０３％

、

１．６２９７％

的股份转让给有色投资，转让价格分别为

１０

，

１６４．６６

万元、

３

，

５８５．３４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未进行资产评估，股权转让价格为双方综合各方面因素，基于对盛和稀土的企业价值判断，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

次股权转让合法有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盛和稀土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盛和稀土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在乐山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后盛和稀土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综合研究所

２

，

７５９．０４０ ３４．４８８０

２

王全根

１

，

６３７．３９２ ２０．４６７４

３

巨星集团

１

，

２５３．６２４ １５．６７００

４

地矿公司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５

有色投资

５００．０００ ６．２５００

６

崔宇红

４９２．８２４ ６．１６０３

７

荣盛投资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８

蔺尚举

１４２．８４８ １．７８５６

９

戚涛

１１８．９２ １．４８６５

１０

朱云先

９５．３５２ １．１９１９

合计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此次股权变更后，至本摘要签署之日，盛和稀土股权结构未再发生变更。

７

、拟购买资产近三年控制权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最近三年，综合研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盛和稀土

３４．４８８％

股权，通过股权投资关系、任免盛和稀土经营管理层等方面，拥有对盛和稀土的

控制权。

（

１

）综合研究所通过直接或间接持有盛和稀土股权对盛和稀土拥有控制权

①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盛和有限股权结构简化前综合研究所通过直接及间接持股控制盛和有限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盛和有限股权结构简化前，综合研究所直接持有盛和有限

１４．４％

的股权，并通过直接持有成都盛和

２０％

的股权

且通过实际控制的峨眉山科盛间接持有成都盛和

４０％

的股权的方式实际控制盛和有限的控股股东成都盛和； 基于上述，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盛和有限进行股权结构调整前，综合研究所通过直接或间接持股的方式拥有对盛和稀土的实际控制权。

综合研究所对成都盛和、峨眉山科盛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主要依据有：

Ａ．

两家公司的主要决策者一直由综合研究所委派

２００５

年至成都盛和、峨眉山科盛两家公司注销以前，综合研究所的副所长胡泽松一直担任两家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对两家公司的经营活动拥有实质性影响。

Ｂ．

综合研究所主管部门在两家公司的解散中起决定性作用

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盛和有限股权结构简化过程可以看出，该次股权结构调整系综合研究所根据其举办单位国土资源部及上级主管部门中国地

质调查局清理规范工作的要求主导并组织实施的，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成都盛和和峨眉山科盛均已按照上述清理规范工作要求解散并办

理完毕注销手续。因此，综合研究所在成都盛和及峨眉山科盛两家公司的对外投资及解散等重大决策中起主导作用，综合研究所对这两家公

司拥有实际控制权。

ａ．

峨眉山科盛简介

峨眉山科盛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清理前注册资本为

２８０

万元，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综合研究所

１１２．００ ４０．００

２

王全根

５８．８０ ２１．００

３

成都嘉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５３．２０ １９．００

４

成都合众化工有限公司

３３．６０ １２．００

５

蔺尚举

２２．４０ ８．００

合计

２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为了配合综合研究所完成对下属公司的清理整顿工作，将自然人股东将通过成都嘉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都合众化工有限公司将持

有峨眉山科盛的股权还原到个人股东名下，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峨眉山科盛召开股东会，同意成都嘉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峨眉山科盛

１９％

的股份分别转让给王全根

５．７％

、 伍景晖

５．７％

、 崔宇红

７．６％

； 成都合众化工有限公司其持有的峨眉山科盛

１２％

的股份分别转让给戚涛

６．６６％

、朱云先

５．３４％

。经过上述股权转让后峨眉山科盛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综合研究所

１１２．００ ４０．００

２

王全根

７４．７６ ２６．７０

３

蔺尚举

２２．４０ ８．００

４

崔宇红

２１．２８ ７．６０

５

戚涛

１８．６５ ６．６６

６

伍景晖

１５．９６ ５．７０

７

朱云先

１４．９５ ５．３４

合计

２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根据综合研究所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国地质调查局清理规范工作的要求和综合研究所的清理整顿工作安排，峨眉山科盛被列入撤销企业

范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峨眉山科盛办理完毕工商注销登记手续。

ｂ．

成都盛和简介

成都盛和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清理前注册资本为

３００

万元，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峨眉山科盛

１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

综合研究所

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

成都嘉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４

王全根

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计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为了配合综合研究所完成对下属公司的清理整顿工作，将自然人股东通过成都嘉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成都盛和的股权还原到个人

股东名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成都盛和召开股东会，同意成都嘉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所持成都盛和

６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２０％

）出资中的

１８

万元

转让给王全根、

１８

万元转让给伍景晖、

２４

万元转让给崔宇红。股权转让完成后成都盛和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峨眉山科盛

１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

综合研究所

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

王全根

７８．００ ２６．００

４

崔宇红

２４．００ ８．００

５

伍景晖

１８．００ ６．００

合计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根据综合研究所上级主管部门中国地质调查局清理规范工作的要求和综合研究所的清理整顿工作安排， 成都盛和被列入撤销企业范

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成都盛和办理完毕工商注销登记手续。

②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股权结构简化后综合研究所通过直接持股控制盛和稀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盛和稀土股权结构调整至今，综合研究所持有盛和稀土

３４．４８８％

股权，为盛和稀土的第一大股东。根据国土资源部“保持综合研

究所和其他股东原直接和间接持有盛和有限的股权及比例不变”的清理原则，综合研究所仍拥有对盛和稀土的实际控制权。

（

２

）综合研究所对盛和稀土的经营活动有实质性影响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今，盛和稀土董事（不含独立董事）中由综合研究所提名的有

２

名（胡泽松、翁荣贵），在各股东提名董事中居首位。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至今，盛和稀土董事及提名情况见下表：

时 间 董事会成员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胡泽松（董事长、综合研究所提名）、王全根、翁荣贵（综合研究所提名）、唐光跃（巨星集团提名）、

谢家全（地矿公司提名）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胡泽松（董事长、综合研究所提名）、王全根、翁荣贵（综合研究所提名）、唐光跃（巨星集团提名）、

樊志宏（地矿公司提名）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

胡泽松（董事长、综合研究所提名）、王全根、翁荣贵（综合研究所提名）、唐光跃（巨星集团提名）、

樊志宏（地矿公司提名）、李昌兮（崔宇红、伍景晖提名）、张力上（独立董事）、刘资甫（独立董事）、

王国珍（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今

胡泽松（董事长、综合研究所提名）、翁荣贵（综合研究所提名）、唐光跃（巨星集团提名）、樊志宏

（地矿公司提名）、李昌兮（崔宇红、伍景晖提名）、张力上（独立董事）、刘资甫（独立董事）、王国珍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５

年至今，综合研究所副所长胡泽松一直担任盛和稀土的董事长，同时为盛和稀土的法定代表人；综合研究所提名的翁荣贵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起担任盛和稀土的总经理；两人均系盛和稀土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核心领导，且对盛和稀土的经营方针、投资计划、经营计划、高级管理人

员的提名和任免等拥有实质影响力。

（

３

）其他股东对综合研究所实际控制权的认可

盛和稀土原股东伍景晖与盛和稀土目前股东王全根是配偶关系，王全根夫妇与崔宇红曾共同投资成都嘉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注销）。伍景晖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将其持有的盛和稀土

４．６２０３％

股份全部转让给有色投资，在上述股份转让之前，三人合计

持有盛和稀土股份比例为

３１．２４８％

，低于综合研究所的控制比例；根据王全根、伍景晖及崔宇红出具的确认文件，三人尊重并认可近三年来综

合研究所对峨眉山科盛、成都盛和及盛和稀土的实际控制，三人之间的亲属或合作关系未影响综合研究所的控制地位。

盛和稀土目前股东蔺尚举的配偶朱爱玲与朱云先为姐弟关系，戚涛、朱爱玲、朱云先合作投资成都合众化工有限公司（该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注销），朱云先与戚涛合作投资一家公司，蔺尚举、戚涛、朱云先三人目前合计持有盛和稀土的比例仅为

４．４６４％

，且近三年三人对盛和

稀土的权益比例未发生过变化，也未影响综合研究所的控股股东地位。根据蔺尚举、朱云先及戚涛出具的确认文件，三人尊重并认可近三年来

综合研究所对峨眉山科盛、成都盛和及盛和稀土的实际控制，三人之间的亲属或合作关系未影响综合研究所的控制地位。

除上述已披露的情形外，盛和稀土目前的其他股东近三年来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根据其他股东出具的确认文件，其分别认可综合研究

所最近三年持续拥有对盛和稀土的实际控制权。

（

４

）结论

综上所述，综合研究所最近三年通过直接或间接持有盛和稀土股权对其拥有控制权，并对其经营活动有实质性影响，盛和稀土其他股东

之间存在的亲属或合作关系不影响综合研究所的实际控制权，其他股东均认可近三年来综合研究所对盛和稀土的实际控制，盛和稀土最近

三年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三）股权及控制关系

１

、盛和稀土股东及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盛和稀土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本次重组前，综合研究所持有盛和稀土

３４．４８８％

的股份，是盛和稀土的控股股东。综合研究所为国土资源部直属科研单位，主要从事矿产

综合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研究与开发，提供选矿、冶金、地质勘查等各类科学研究。综合研究所的业务管理部门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实

际控制人为财政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太工天成将持有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股权，成为盛和稀土控股股东，综合研究所成为太工天成的控股股东。盛和

稀土现在的股东综合研究所等十个股东已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分别出具《关于对拟注入资产无诉讼、无权利瑕

疵的承诺函》，承诺：“

１

、本单位

／

本人合法持有盛和稀土的股份，该等股份上均未设置任何优先权、抵押权、质押权、其他物权或其他限制权利

的承诺，也不存在该等股份被法院查封、冻结等可能致使本单位无权将该等股份转让予太工天成的情形；

２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盛和稀土

及乐山润和催化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山润和”）业无任何正在进行和可能发生的重大的争议、行政处罚、诉讼、仲裁，也未处于任何与

此有关的其他法律程序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前，盛和稀土及乐山润和如因任何重大争议、行政处罚、诉讼、仲裁事项而遭受损失，该

等损失由包括本公司在内的十名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对盛和稀土予以补偿，补偿金额包括盛和稀土遭受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３

、截至本承诺

函出具之日，除乐山润和以其机器设备为自有借款提供担保以外，盛和稀土及下属子公司业不存在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本单位承诺自本承

诺函出具之日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协议生效之日，盛和稀土不会发生新的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２

、盛和稀土现行公司章程中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情况

盛和稀土根据《公司法》以及相关法规的要求制定了公司章程，其中并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不利影响的内容或相关协议。

３

、盛和稀土现任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盛和稀土现任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所任职务 序号 姓名 所任职务

１

胡泽松 董事长

１０

李琪 监事

２

唐光跃 董事

１１

王静 职工监事

３

翁荣贵 董事、总经理

１２

曾明 副总经理

４

樊志宏 董事

１３

周继海 副总经理

５

李昌兮 董事

１４

杜元忠 副总经理

６

张力上 独立董事

１５

金占云 副总经理

７

刘资甫 独立董事

１６

汤朝文 总经理助理

８

王国珍 独立董事

１７

王满合 总工程师

９

廖岚 监事会主席

１８

黄厚兵 董秘、财务总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盛和稀土原高管人员不存在特别安排事宜，原则上仍沿用原有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若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将在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其公司章程的情况下进行调整。

４

、影响盛和稀土独立性的协议或其他安排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盛和稀土不存在让渡经营管理权、收益权等影响其资产独立性的协议或其他安排。

（四）控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盛和稀土只有乐山润和一家控股子公司。

１

、乐山润和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乐山润和催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乐山市五通桥区金栗镇庙儿村三组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昌兮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９２２９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经营范围：

催化剂、分子筛生产、研发、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获禁止

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２

、乐山润和历史沿革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乐山润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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